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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华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夏新丝路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坤水水泥有限公司诉
被告中城华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城建第二
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宁夏新丝路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
初87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
宁夏坤水水泥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9124元，退回原告宁夏坤水水泥有限公司。公
告费 600元，由原告宁夏坤水水泥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0
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金华、王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建荣、焦学娟、马金华、王静、王桂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王建荣、焦学娟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98000元、利息 14411.34元（利息暂计至 2023
年5月4日），合计112411.34元，2023年5月5日及之后产
生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13.05%
计算支付至借款本息结清日；2.判令被告马金华、王静、王
桂霞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
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各一份。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周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周银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593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周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津恒通
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37778.15元；二、如被告周银未履行本判决第
一项内容，则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周银名下的
宁A57L37号车辆（车辆品牌为：RAV4荣放2009款2.4L手动豪华版，发动机
号：F626696，车架号：LFMJW30F5B0105268）车辆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8元，公告费900元，合计1938元，由原告天津恒通
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246元，被告周银负担1692元。本院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 716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59号

罗永伏、王艳、李正鹏、马进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罗永伏、王艳、李正鹏、马进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罗永伏、王艳偿还借款本金 90000
元，截至 2023年 4月 19日所欠利息 44094.03元（自 2020年 3月
22日起至2023年4月19日止），共计134094.03元及借款本息还
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正鹏、马进忠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请求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559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25号

马冬冬、金耀录、马学海、王金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冬冬、金耀录、马学海、王金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被
告马冬冬清偿借款本金 80000 元及利息 2649.44 元（利息暂计算止
2023 年 2 月 23 日），合计 82649.44 元，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至贷款偿还完毕之日；3.依法判令被告金耀录、马学海、王金忠对
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 152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10）兴执字第2397号

周延宁、银川宁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淮泽江与被执行人周延宁、银川宁峰彩色印务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0）兴民商初字第 63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还款义务，
本院需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周延宁、银川宁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名下机械设备（详见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0）兴执字第2397号执行裁定书，如被执行人未在
2023年7月27日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对上
述机械设备启动评估拍卖程序，通知你于 2023年 7月 27日上午
10：0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8月28日上午11点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领
取评估报告（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择权。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富洋：

本院受理原告王兴伏诉被告宋富洋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工资 14260
元，逾期支付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 2022年 9月至
该款付清为止，暂算至 2022年 2月，252.5元，合计 14512.5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
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甘肃国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俞金虎诉被告甘肃国美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银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退回原告购置电器款 1559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
述款项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至被告向原告退回款项期间利息
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
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338号

芦彦青：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和柳工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蔺飞峰、乌东花、
芦彦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3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蔺飞
峰、乌东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同和柳工机械有
限公司购车款10000元及违约金20000元，共计30000元；二、被告芦彦
青对被告蔺飞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芦彦青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蔺飞峰追偿。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蔺飞峰、乌东花、芦彦青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
庆区人民法院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204号

沈燕：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利兴租
赁站利与被执行人李伏、宁夏富友工贸有限公司、江苏顺泰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银川市金
凤区个体经营利兴租赁站利请求：追加沈燕、张猛为本案被
执行人。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听证
会传票、廉政监督卡、涉养老诈骗线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683号

胡福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金鼎浩砼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福
华、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152424.50元及利息 816145元；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凯乐：

本院受理原告屠海潮与被告丁凯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独任审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剩余本金45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
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160号

田贵：

本院受理原告马平尚与被告田贵、第三人宁夏宝忠祥运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一、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车辆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二、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
18000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4000元；四、判令被告自2022年8月29日起至
被告付清欠款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0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494号

海生琴：

本院受理原告剡治学与被告海生琴追偿权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代偿款 25000元及 2022年 8月 22日至 2022年 11月 26
日期间的利息 32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正：

本院受理原告杨生虎与被告马正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杨生虎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拖欠货款62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贷款利率支付 2022年 7月 19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07号

马吉红、胡伟梅、马吉虎、马伏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吉
红、胡伟梅、马吉虎、马伏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马吉红、胡伟梅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截至 2023年 4月
13日所欠利息59039.51元（自2019年9月22日起至2023年4月13日止），
共计159039.51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马
吉虎、马伏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507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
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63号

马礼礼：

本院受理原告马龙与被告马礼礼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至偿还之日，暂计算利息 1627.39元，
总计51627.3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146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09时 0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17号

王菊花：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菊花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
本金5678.18元、利息336.31元、罚息429.67元，共计6444.16元（截至
2023年2月9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付清之日）；2.
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等由被
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
初141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088号

马礼礼：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礼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088号民
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马礼礼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7798.86元，并支付利息173.67元，
罚息1448.76元，共计9421.29元；2023年2月9日以
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
马礼礼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015号

马礼礼：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马礼礼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015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1.
被告马礼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的欠款本金
19991.49 元，利息 7196.94 元，2023 年 6 月 21 日以后的利息以
19991.4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2.
驳回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628元，由被告马礼礼负担479元，原告宁夏红寺
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马礼礼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19号

马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中宏与被告马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303民初 919号民事判决书。裁
判主要内容：被告马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马中宏购车款 95000元；驳回原告
马中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200元，
由原告马中宏负担 1025 元，被告马林负担
217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林负担。本
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66号

杨天文、张全智、丁成发、哈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天文、张全智、丁成发、哈
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
76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解除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杨天文签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被告杨天文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截止2023年1月6日所欠利息14809.05元，
共计114809.05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利率14.325%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被告张全
智、丁成发、哈兵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
内向被告杨天文追偿。案件受理费2599元，由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3元，被告杨天文、张全智、丁成发、哈兵负担259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丁成发负担。本
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18号

马成：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2.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6350.87元，利息2177.74元，罚息867.2元，
共计29395.81元（截至2023年2月14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
至付清之日）；3.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
费等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41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886号

黑付军、马蕊蕊、黑生旺、撒彦梅、马建宁、丁奎秀：

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黑付军、马蕊蕊、黑生
旺、撒彦梅、马建宁、丁奎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88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黑付
军、马蕊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0000元、截至 2023年 3月 2日的利息 31718.13元，共计
101718.13元。2023年 3月 2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
16.20‰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黑生旺、撒彦梅、马建宁、丁奎秀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黑付军、马蕊蕊追偿；三、
案件受理费2334元，由被告黑付军、马蕊蕊、黑生旺、撒彦梅、马建宁、丁奎秀负
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建宁、丁奎秀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张淑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对本院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作出的
（2023）宁 0106 民初 3730
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
上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银川市金凤区人民
法院速裁庭 203室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陆新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陆新红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38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 20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富：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380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崔万凯：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
行与被告崔万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建保：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
被告马建保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沙吉凡：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开
发区支行与被告沙吉凡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佳伟：

本院受理原告贺兰县园艺路鑫鑫食品批发店与被告王佳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16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佳伟返还原告贺兰县园艺路鑫鑫食品批发店货
款4784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9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佳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肖志超：

本院受理原告王学龙与被告肖志超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肖志超
给付原告王学龙运费26275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35元，共计2661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王学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元，由原告负担41
元，由被告肖志超负担48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肖志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苏辉与被告杨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志强偿还原告
苏辉借款本金50000元，支付利息1500元，共计5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2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苏辉负担140元，由被告杨志强负担
111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志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铖：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红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137.75元（利息以本金30000元
为基数，自2022年2月25日暂计算至2023年2月28日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7%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合计金额为
31137.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2023）宁0122民初3154号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
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虎：

本院受理原告李鑫诉被告丁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3）宁 0122 民初 2634 号民事裁定书及
（2023）宁0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丁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李鑫偿还借款11000元；二、驳回原告李鑫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96元，由被告丁虎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因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未能招募到合适的

重整投资人，未制定出破产重整计划，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

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根据宁夏建设投资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23年6月13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裁定终止

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宁夏博金

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定于2023年7月21日上午

9时 30分在青铜峡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会议召开方式等其他会议事项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另

行确定并通知全体债权人。特此公告。

2023年6月26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
人民法院公告

（2021）宁0381破2号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张治
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张治新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张治新名下车牌号为宁EK8823号车
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
拍卖。被执行人张治新名下车牌号为宁 EK8823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7月 25日 10时至 2023年 7月 2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
起拍价：23000元，保证金：3000元，增价幅度：4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
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
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
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
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7月2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
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
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
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苏亮：

原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苏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126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苏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偿还原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40741.25元，利
息、违约金、催收费48801元，合计189542.25元；二、被告苏亮还应向原
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21年12月26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催收费（以未偿还借款本金
140741.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鑫
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174元，由原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89元，被告苏亮
负担408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苏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4号之一

宁夏敬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
行诉被告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公司、宁夏智慧危
化品园区股份有限公司、韦宏业、银川玉顺油田服
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钰、宁夏敬义泰清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杨志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需要对原告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因
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金
融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 310
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
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通知
曹利：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实际情况，现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请你于 2023年 7
月 13日上午 9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确定
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请前来确认清算报告。请
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中宁县潮生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通知
公司股东张开仁、唐瑜良、王春玲：

本公司定于 2023年 7月 12日 9时整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商议关于公司注销事
宜，望准时参加。特此通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麓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注销公告
贺兰县李君果蔬种苗产销专业合作社分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40100MA76H68055），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合
作社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贺兰县李君果蔬种苗产销专业合作社分社

2023年6月27日

减资公告
宁夏酷滑体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NNC0X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酷滑体育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减资公告
宁夏元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N2YP7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5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5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元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注销公告
宁夏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40000MJX166800E）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经法定代表人决定，拟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5226276876宋老师，特此公告。

宁夏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

2023年6月27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礼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40100MJX2220401）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经法定代表人决定，拟向银川市行政审批局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电话：18169002337闵老师，特此公告。

银川市礼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23年6月27日

通知
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
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完毕。决定于2023年7月
12日9时整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审议公司清
算报告，请接此通知后前来参会，特此通知。

宁夏双伟琪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